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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单位

：

鹰潭市人民检察院

。

讲政治与抓业务有机统一之道：

目光不断往返于政治要求与法律规定之间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

“

法治工作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

，

也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

”，

最高检提出坚持讲

政治与抓业务有机统一检察新理念

。

把讲政治与抓业务有机统一理念

，

落实到每一个具体案件中

，

关键是要推动

检察人员转变

“

单向法律路径

”

思维

，

树牢

“

目光不断往返于政治要求与法律规定之间

”

思维

。

一

、“

单向法律路径

”：

讲政治与抓业务

“

两张皮

”

思维表现

从具体案件剖析

，

讲政治与抓业务

“

两张皮

”

问题的突出表现是

：

在办案中

，

固守

“

单向法律路径

”

思维

，

没有

做到

“

目光不断往返于政治要求与法律规定之间

”。

第一个案件

：

涉高额彩礼杀人案

。

徐某经媒婆介绍

，

支付给叶某及其家人

44

万余元彩礼后

，

与叶某订婚

。

订

婚后

，

叶某不愿与徐某同房

，

徐某要回彩礼未果

，

心生怨恨

，

持刀杀害叶某

。

第二个案件

：

84

岁老人高空抛物砸伤

“

战疫

”

医生案

。

2020

年

5

月

10

日晚

，

84

岁犯罪嫌疑人何某从其位于中

心城区

6

楼家中

，

将内含一个玻璃瓶的生活垃圾袋抛向楼下

，

砸中被害人张某

（

参与

“

战疫

”

医生

）

头部

，

致其当场

晕倒

，

构成轻微伤

。

上述两个案件都是鹰潭市的实例

，

如何办的更好

？

有很多讨论

。

集中来看

，

就是

“

单向法律路径

”

和

“

目光不断

往返于政治要求与法律规定之间

”

两种思维方式的具体流露

。

［

内容摘要

］

坚持讲政治和抓业务有机统一

，

是新时代检察工作新理念的重要理念

，

从相关案

件看

，

囿于

“

单向法律路径思维

”，

讲政治与抓业务存在

“

两张皮

”

问题

，

影响检察院案实现

“

三个效

果

”

有机统一

。

出现

“

两张皮

”

问题主要原因是局限于所谓的

“

法律人思维

”，

知

、

行不合一

，

器

、

道难

合一

。

实现讲政治与抓业务有机统一

，

须树立

“

目光不断往返于政治要求与法科规定之间

”

思维

、

政

治学习

、

强化理念

、

夯实政治要求与检察业务相融载体

。

［

关键词

］

单向法律路径 政治要求

“

两张皮

“

有机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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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
一

）

两种思维方式带来的不同办案方式

1.

关于涉高额彩礼杀人案

。

一方面

“

单向法律路径

”

思维更多考虑的是

：

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均比较清楚

，

重点

是赔偿和量刑问题

，

徐某会不会认罪认罚

，

被害人家属会不会信访

？

另一方面

“

目光不断往返于政治要求与法律

规定之间

”

思维考虑的是

：

案件事实证据清楚

，

法律效果要确保

，

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要重点思考

。

一是政治要求

很明确

、

大局要求很具体

、

人民群众很关注

。

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提出了

“

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

”

重要指示

，

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

《

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

》

对整治高额彩礼提出了明确要求

；

鹰潭

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

，

积极开展

“

狠刹天价彩礼

、

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

”

主题活动

；“

高额彩礼

”

有越演越烈之

势

，

成为人民群众烦心事

。

二是落实政治要求

，

将办案职能向社会治理领域延伸

。

在将徐某故意杀人案办成铁案

的基础上

，

跳出案件办案件

，

鹰潭市院调研形成

《

关于

“

高额彩礼

”

引发多重罪的调查报告

》，

获时任鹰潭市委主要

领导批示转化

，

相关建议被

《

鹰潭市全面推进移风易俗三年行动实施方案

》

采纳

。

向案发地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

员会

，

公开宣告送达整治高额彩礼检察建议

，

推动将整治高额彩礼情况纳入文明单位和意识形态考评

；

推动加强

村规民约建设

，

将案发地平均彩礼金额从

28.8

万元降到

10

万元以内并

，

加强对媒婆管理培训

。

2.

关于

84

岁老人高空抛物砸伤

“

战疫

”

医生案

。

一方面

“

单向法律路径

”

思维更多考虑的是

：

何某构不构成犯

罪

？

是否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

？

另一方面

“

目光不断往返于政治要求与法律规定之间

”

思维考虑的

是

：

既要依法审慎办理好刑事案件

，

更要实现

“

办理一案

、

治理一片

”

效果

。

一是整治高空抛物有政治要求

、

有大局

部署

、

有民心呼应

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治理高空抛物等

“

城市病

”；

鹰潭市开展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三年行动

，

整治高空抛物是重点内容

；

高空抛物屡屡发生

，

人民群众深恶痛绝

，

民法典明确规定禁止高空抛物

。

二是坚持系

统发力

，

整治高空抛物

。

鹰潭市院按照

“

一案三查一跟进

”

的思路办理此案

。

一查刑事案件

：

依法认定何某涉嫌以

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

，

综合考虑何某高龄老人

、

认罪认罚

、

自首

、

积极赔偿被害人并获谅解等情节

，

运用公开

听证方式

，

对何某不起诉

。

二查民事案件

：

民事检察部门积极跟进

，

促成民事赔偿

。

结合民法典相关规定

，

拍摄禁

止高空抛物警示教育片

。

三查公益诉讼

：

启动

“

整治高空抛物

·

守护美好生活

”

公益诉讼专项行动

，

起草

《

关于

“

整

治高空抛物

·

守护美好生活

”

公益诉讼专项行动调查报告

》，

获时任鹰潭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转化

，

推动鹰潭

市开展

“

禁抛

”

专项教育整治活动

。

预防教育同步跟进

：

协同相关部门向全市各小区推送禁止高空抛物警示教育

片

，

开展整治高空抛物主题宣传

。

（

二

）“

单向法律路径

”

思维存在的问题分析

一是从办案格局来看

，

在

“

单向法律路径

”

思维指导下

，

办案格局不够开阔

。 “

单向法律路径

”

思维指导下

，

办

案活动主要集中在法律

、

证据

、

事实分析

，

这是办案的基础

，

但也是办案的最基本的要求

。

在

“

目光不断往返于政

治要求与法律规定之间

”

思维指导下

，

办案不再局限于法律

、

证据

、

事实分析

，

更加注重紧贴大局

、

深入群众

，

比

如

，

两个案件都开展了专题调研

，

并注重发挥检察资政作用

，

当好党委政府法治参谋

，

办案格局更加开阔

。

二是从办案路径来看

，

在

“

单向法律路径

”

思维指导下

，

检察职能融合发展

、

发力不够充分

。 “

单向法律路径

”

思维指导下

，

办案的

“

部门

”

性较为突出

，

往往仅考虑刑事检察等单一职能行使问题

，“

自扫门前雪

”。

没有考虑综

合运用

“

四大检察

”

职能

，

力求检察职能发挥最大化

。

在

“

目光不断往返于政治要求与法律规定之间

”

思维指导下

，

检察职能的

“

融合

”

性更加突出

。

比如

，

综合运用刑事

、

民事

、

公益诉讼等职能

，

整治高空抛物

。

三是从办案效果来看

，

在

“

单向法律路径

”

思维指导下

，“

三个效果

”

难以实现有机统一

。

在法律之内或通过法

律实现社会效果的最大化

①

，

是司法的重要追求

。

如何既在办案中落实政治要求

，

又力求社会效果最大化

，

两种思

譹訛

江必新

：《

在法律之内寻求社会效果

》，《

中国法学

》

2009

年第

3

期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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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带来的办案效果显然不同

。 “

单向法律路径

”

思维

，

没有考虑如何立足检察职能

，

落实政治和大局要求

，

推动解

决人民群众烦心的高额彩礼

、

高空抛物问题

。

在

“

目光不断往返于政治要求与法律规定之间

”

思维指导下

，

更加注

重

“

三个效果

”

有机统一

。

实际的办案效果方面

，

两个案件均得到党委政府的肯定支持

，

人民群众反响热烈

。

二

、

不相交平行线问题

：

产生

“

两张皮

”

的原因分析

“

单向法律路径

”

思维总体上是一种机械的履职方式

，

虽然将案件

“

办完

”，

但距离将案件

“

办好

”，

在思维上就

已经有了落差

。

事实上造成了一种

“

司法归司法

，

政治归政治

”

的不相交平行线问题

。

问题的产生

，

主要有以下几

点原因

：

（

一

）“

像法律人那样思考

”？

有的认为

，

法律人有以权利义务为线索

、

程序问题优于实体问题等思维

。

有的则对

“

法律人思维

”

进行了辛辣

的批评

。

但不论是赞成法律人思维者

，

还是批评法律人思维者

，

都认为

“

法律人不能局限于法律规则和概念

，

面对

呆板的法律和鲜活的生活

，

不能刻板地不作结果主义考量

”

②

，

这种局限于法条的思维

，

就是

“

机械司法

”、

就是

“

单

向法律路径

”

思维

。

正是由于

“

机械司法

”，

导致在办案中考量政治要求

、

回应民生需求的主动性

、

积极性不够

。

（

二

）

知

、

行不合一

“

从政治高度认识和处理业务问题

，

让业务工作更深更实体现政治要求

，

把讲政治体现在每一起检察案件客

观公正办理中

”。

③

这就是要求我们在办案中做到

，

知

、

行合一讲政治

。

从

“

知

”

的层面来看

，

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十分

重要

，

这关乎方向问题

。

但

“

大水漫灌

”“

文件宣读

”

式的学习

，

虽然

“

知了

”，

但是否

“

知道

、

悟道

”

则值得怀疑

。

从

“

行

”

的层面来看

，

既然没有

“

知道

、

悟道

”，

再加上

“

单向法律路径

”

思维束缚

，

把政治要求落实到具体办案中

，

大概

率就会落空

。

（

三

）

器

、

道难合一

推动法律思维方法的

“

器

”

与治国理政的

“

道

”

合一

，

特别是学懂

、

做实法律与政治关系的

“

大道

”

具有重要意

义

。

④

器

、

道合一就是讲政治与抓业务有机统一

。

通过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，

检

察人员在办案中落实政治要求的

“

意识

”

在不断提高

。

但落实政治要求的

“

本领技巧

”，

在不同人身上

，

必然存在差

距

。

比如

，

高空抛物案

，

有的虽然知道整治

“

城市病

”

的政治要求

，

但对系统

、

全面落实政治要求

“

办法不多

”，

这就

是虽然

“

知道

”，

但创造性落实的方法不多

，

难以在具体案件中做实政治要求

。

三

、

有机统一

：

目光不断往返于政治要求与法律规定之间

（

一

）

努力求是

：

改造我们的学习

一是融合推进政治理论学习与业务学习

。

毛泽东在

《

改造我们的学习

》

一文中对主观主义学风进行了辛辣批

评

，

提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

，

强调树立

“

有的放矢的态度

”“

实事求是的态度

”。

改造我们的学习

，

首先要积极

推动政治理论学习实化

、

生动化

。

创新

“

音乐党课

”“

电影党课

”

等政治理论学习方式

，

丰富

“

政治生日

”“

政治谈话

”

譺訛

孙笑侠

：《

法律人思维二元论

———

兼与苏力商榷

》，《

中外法学

》

2013

年第

6

期

。

譻訛

张军

：《

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

，

为书写法治中国建设新篇章贡献检察力量

》，《

求是

》

2021

年第

5

期

。

譼訛

孙孝侠

：《

法律思维方法的

“

器

”

与治国理政的

“

道

”》，《

暨南学报

》（

哲学社会科学版

）

2013

年第

11

期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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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

，

善于通过政治理论学习引导检察人员思考业务要求

。

比如

，

公益诉讼检察官开展政治生日活动时

，

重温习

近平总书记对公益诉讼工作重要指示

。

二是开放

“

三段论

”

法律适用模式

。 “

三段论

”

是经典的法律适用推理模式

，

大前提

T

是成文法条文

，

小前提

S

是案件事实

，

该事实属于成文法条文所假定

、

预见的法律构成要件

，

结论则是对待决案件所适用的法律效果

R

。

其模式为

：

T→R

（

具备

T

构成要件者适用

R

法律效果

）；

S=T

（

待决案件事实符合

T

构成要件

）；

S→R

（

该待决事实

适用

R

法律效果

）。 “

三段论

”

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

，

主要表现为过于强调形式逻辑

，

可能遮蔽一些价值判断

。

⑤

被

遮蔽的价值判断

，

就包含政治要求

。

遵循

“

三段论

”

不意味着要迷信

“

三段论

”，

特别是在

T→R

、

S→R

过程中

，

要充

分考虑政治要求

。

比如

，

民营企业负责人涉嫌犯罪是否羁押问题

，

如果简单按照

“

三段论

”

推演

，

不考虑

“

保市场主

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

”

的政治要求

，

就难以全面落实平等保护的司法政策

。

因此

，

在运用

“

三段论

”

时

，

必须在尊重

客观事实前提下

，

做到目光不断往返与政治要求与法律规定之间

，

力求

“

三个效果

”

相统一

。

（

二

）

理念破冰

：

把政治要求法律化

、

法律思考政治化

一是善于通过司法政策

，

将政治要求法律化

。

司法政策代表司法的政治考量

。

⑥

比如

，

高检院出台了服务保障

“

六稳

”“

六保

”

意见

，

对职务侵占

、

挪用资金

、

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犯罪进行司法政策调整

，

从而宽缓涉企案件

入罪标准

、

限缩打击面

，

这就是通过司法政策

，

将政治要求法律化

。

二是坚持能动司法

，

努力将法律思考政治化

。

能动司法检察必须强化与发展一种政治秩序所期待的司法操

作

，

以体现检察司法的政治效果

。

⑦

比如

，

企业合规试点

，

就体现了将法律思考政治化

。

对企业负责人是否羁押的

法律问题

，

要善于从政治效果层面进行思考

，

依法不捕不诉

，

让企业

“

生存

”

下去

，

防止

“

办理一案

、

拖垮一个企业

、

导致一批人失业

”。

同时

，

为了防止涉案企业

“

带病生存

”，

督促加强合规建设

，

提升办案的社会效果

。

（

三

）

同频共振

：

夯实政治要求与检察业务相融合载体

一是落实落细检察官也有

“

一岗双责

”。

员额检察官既有强化业务建设的法治责任

，

更有落实政治要求的政

治责任

。

把检察官的

“

一岗双责

”

做实

，

既要加强对检察官的政治教育

，

也要不断拓展提升检察官政治能力的平

台

。

比如

，

由检察官兼任党支部书记

、

党支部支委

，

让员额检察官担当起党建责任

，

推动提高员额检察官政治领悟

力

。

二是强化典型案例政治引领作用

。

指导性案例

、

典型案例不仅要注重阐释法律适用问题

，

也要注重阐释办案

的政治要求

，

将政治要求写入

“

指导意义

”“

典型意义

”

部分

。

注重引导干警

“

从政治上看

”

典型案例

，

创新典型案例

学习方法

，

比如

，

开展典型案例演说会

，

反映检察办案落实政治要求做法

。

建立负面案例反向审视

、

检视剖析制

度

，

挖掘在办案中落实政治要求不足之处

，

强化以案示警

。

积极挖掘

、

发布党建融入业务典型案例

，

更加直接

、

集

中展现在业务中落实政治要求的样板

。

三是推动党建考核与业务考核深度融合

。

检察工作是政治性极强的业务工作

，

也是业务性极强的政治工作

，

每一项检察业务都要体现

、

落实政治要求

。

进一步转变党建考核形式

，

加大党建考核与业务考核挂钩力度

，

比如

，

将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排位情况与党支部考核

、

党员评优评选相挂钩

，

引导检察人员树牢

“

政治就是业务

、

业

务就是政治

”

的意识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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